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青西新综法字〔2020〕56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适用“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行为清单（2.0版）》的通知
各科室（中心）、各执法大队、各镇街(管区、功能区)中队：

为贯彻落实市、区关于支持企业促复工保经营稳发展的有关要求，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行政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在之前制定“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行为清单的基础上，出台2.0版本清单。现将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对符合清单规定情形的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青岛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推行“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的实施意见》（青法制〔2012〕59号）规定的程序办理。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落实“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的意见》（青西新综法字〔2019〕31号）同时废止。
附件：适用“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行为清单（2.0版）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7月8日
附件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适用“三步式”行政处罚模式违法行为清单
（2.0版）
一、城市管理执法领域（共67项）
（一）规划执法（共8项）

1.未取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

2.未取得验线确认书继续施工

3.建设单位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审的建设项目设计，不符合规划条件以及相关规划要求

4.未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显著位置设置建设工程规划公示牌的

5.擅自设置人文风貌保护项目保护标志

6.擅自移动人文风貌保护项目保护标志

7.擅自涂改人文风貌保护项目保护标志

8.擅自损毁人文风貌保护项目保护标志

（二）市容环卫执法（共43项）

1.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2.未按规定缴纳建筑废弃物处置费

3.超出建筑物外墙面对建筑物外走廊、阳（平）台进行封闭，或者其外型、规格、色彩不符合城镇容貌标准的
4.在建筑物外安装窗栏、遮阳(雨)篷、空调室外机、排气扇、广告支架等设施，不符合设置规范

5.在建筑物外安装窗栏、遮阳(雨)篷、空调室外机、排气扇、广告支架等设施，未保持整洁、完好

6.在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建筑物的未封闭阳台、窗外、门外、屋顶、平台放置、悬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7.在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晾晒有碍市容的物品

8.在待建土地的临街一侧未按照规范设置围挡

9.在待建土地的临街一侧围挡外观与周边环境不相协调

10.产权人或者管理维护单位未及时修复城市雕塑、街景小品以及其他景观设施出现的残缺污损、色彩剥蚀等情形

11.产权人或者管理维护单位未及时清理城市雕塑、街景小品以及其他景观设施出现的残缺污损、色彩剥蚀等情形

12.道路、广场等公共场地发生塌陷、破损、隆起等，未在规定时限内修复

13.在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地设置的的井盖、沟盖、篦子等设施出现缺失、破损、移位，未立即修复

14.在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地设置的的井盖、沟盖、篦子等设施出现缺失、破损、移位，未设立警示标志

15.在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地设置的的井盖、沟盖、篦子等设施出现缺失、破损、移位，未在规定时限内修复

16.未及时清理路面杂物
17.设置单位未及时清洗、修复、拆除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场地设置的出现污浊、腐蚀、破损等情形的照明、交通、监控、通讯、电力等设施

18.设置单位未及时更换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场地设置的出现污浊、腐蚀、破损等情形的照明、交通、监控、通讯、电力等设施

19.在道路以外的公共场地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

20.在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区域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

21.责任人在城市河道以及近海岸边、滩涂等区域的设置驳岸、护栏、涵闸等设施不符合规定要求

22.未经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城镇容貌
23.擅自改变、迁移、拆除夜景照明设施，未及时维修夜景照明设施

24.擅自改变、迁移、拆除夜景照明设施，未及时更换夜景照明设施

25.夜景照明设施的产权人或者管理维护单位未按照规定时间开启和关闭夜景照明设施

26.未免费开放公共厕所

27.擅自停用公共厕所

28.工程建设妨碍生活垃圾清运，造成垃圾积存

29.未按照规定设置、更新废弃物分类投放收集容器

30.在城市建成区除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外，饲养家禽家畜、食用鸽

31.在镇建成区、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其他区域的街巷、广场等公共场所敞放、散养家禽家畜

32.在住宅楼外立面、楼梯、楼顶、走廊等搭建鸽舍、犬舍等禽畜笼舍

33.不按照规定从事烧烤经营
34.在道路、广场以及居民区等露天场所焚烧废弃物
35.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乱堆乱放或者焚烧废旧物品

36.未保持收集容器密闭、完好、整洁

37.将餐厨废弃物提供给协议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38.未将餐厨废弃物收运协议报送登记备案

39.未设置相应数量符合标准的专用收集容器

40.未按照规定报送餐厨废弃物收运台账

41.将餐厨废弃物混入其他垃圾收运

42.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单位擅自停业歇业

43.未取得特许经营权从事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

（三）燃气执法（共12项）

1．销售未标注气源适配性合格标志的燃气燃烧器具

2.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3.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4.安装、使用不符合燃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5.擅自安装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6.擅自改装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7.擅自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8.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存储燃气

9.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

10.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

11.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12.使用超过期限未检验的钢瓶

（四）供热执法（共4项）

1.供热单位供热温度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2.在规定的供热设施安全间距范围内，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敷设管线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的

3.擅自改动供热管道、安装管道泵、增设散热器或者改变用热性质和方式的

4.擅自在室内供热设施上安装放水阀、排气阀或者换热装置的

二、国土执法领域（共5项）

1.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区内进行开垦的处罚

2.对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占用耕地，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的处罚

3.对不按规定办理测绘项目登记手续的处罚

4.对基础测绘项目、省重点工程测绘项目和使用财政资金五十万元以上的测绘项目，其测绘成果未经专门的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的处罚

5.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处罚

三、海洋执法领域（共12项）
1.海域使用权终止，原海域使用权人在限期内拒不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
2.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
3.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或者未按要求采取整改措施
4.建设海洋工程，造成领海基点及其周围环境被侵蚀、淤积或者损害
5.违反规定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海洋工程建设活动
6.在围填海工程中使用的填充材料不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标准
7.未按规定报告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备的运转情况或者污染物的排放、处置情况
8.未按规定报告其向水基泥浆中添加油的种类和数量
9.未按规定将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备案
10.在海上爆破作业前未按规定报告海洋主管部门
11.进行海上爆破作业时，未按规定设置明显标志、信号
12.进行海上爆破作业时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洋资源
四、旅游执法领域（共1项）
未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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